
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2023 年 4 月 13 日）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以及《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作为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

我们认真审阅了公司提交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基于独立、客

观判断的原则，就本次董事会中相关议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一、对《关于公司 2020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公司《2020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20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 42 名激励对象的归属资格合法有效，

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29.40万股（调整后），归属期限为 2022年 11 月 18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7 日。本次归属安排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形。我们同意公司在归属期内实施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

归属登记，为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归属手续。 

二、对《关于公司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符合归属条件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我们认为：根据公司《2021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21 年限

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

的归属条件已经成就，本次符合归属条件的 5 名激励对象的归属资格合法有效，



可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4.41万股（调整后），归属期限为 2023 年 2 月 22 日

至 2023 年 2 月 21 日。本次归属安排和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同意公司在归属期内实施本激励计划的预留授予部分第一个归属期的归属

登记，为符合归属条件的激励对象办理相关归属手续。 

三、对《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我们认为：本次关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主要系用于成都芯海拟购买土地所需要缴纳的保证金，成都芯海做为公司拟向不

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负责实施建设、运营，符合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表决程序合法、有效；提供担保的目的是为了满足子公司

的经营需求，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或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关

于公司及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暨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事项。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芯海科技（深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三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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